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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互联
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对外发布，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记者注
意到， 随着直播带货行业的飞速发
展，相关监管陆续进场。据不完全统
计， 今年以来已有多份监管文件出
台。专家表示，一直因无序发展而被
诟病的直播带货行业将迎来强监管
时代。

直播带货成投诉重灾区

在今年“双 11”购物节中，直播
成为了各大平台的销售亮点。 根据
星图数据，仅预售期间，全网直播带
货销售额就达到 243 亿元， 占全网
销售额的 12%。

今年以来， 直播带货得到了飞
速发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全国直播电商超 1000 万场，平均日
观看人数超 2.6 亿。 但是，在直播带
货发展的同时，虚假营销、数据造假
等问题也频频出现。

近日，某商户在网络上发帖称，
参加某艺人专场直播，开播费 10 万
元， 当天成交 1323 台， 退货 1012
台，投资回报率仅为 0.3。 某脱口秀
艺人被邀请参与直播活动， 数据显
示有 311 万人围观和互动， 但实际
上只有 11 万的真实观众。

中国消费者协会本月发布的一
份报告指出， 直播带货市场存在虚
假宣传、退换货难、销售违禁产品、
利用“专拍链接”误导消费者、诱导
场外交易、滥用极限词、直播内容违
法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中国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近日
在调查时发现， 浙江一公司在某直
播平台高人气直播间销售其生产的
瑶浴产品，宣称可以“祛湿驱寒、疏
通经络、护肝养肾”，但该产品实际
上并不具备上述功效， 公司也无法
提供有关证明。

“商家在直播平台利用消费者
对健康的需求心理， 夸大宣传产品
疗效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发现，消
费者对直播购物中宣传环节满意度
最低，虚假宣传问题高发。 ”中国消
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剑说。

不仅存在虚假宣传， 直播带货
市场背后还暗藏“黑产”链条：点赞、
评论、弹幕、转发，这些流量数据都
可以花钱“刷”出来，甚至还可以花
钱买观看量、修改销量数据。专家表
示，粉丝造假、成交量造假，会造成

退货率畸高、 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
题。从长远来讲，也会给平台、主播，
甚至整个直播行业带来不良影响。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主
任任静指出， 如果主播没有对商品
性状、质量、参数进行准确描述，仅
以秒杀链接甚至只是价格链接等不
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进
行售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消费者
买到的商品与主播介绍的一致，该
链接仍属于违规。“消费者使用违规
链接， 将无法通过购买记录证明所
购产品的指向， 若主播删除直播回
放或不保留回放， 消费者在维权时
将难以拿出证据证明交易内容。 ”

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一些主播
直接或间接引导消费者转入直播电
商平台以外的社交软件平台进行交
易。 场外交易会让消费者在维权时
面临举证责任、 主体认证和责任分
担等方面的问题。

业内专家表示， 网络直播营销
存在虚假宣传、 交易数据弄虚作假
等一系列问题，究其成因，既有平台
经济特质、 行业发展规划和平台治
理滞后等行业内在因素的影响，也
有监管体系不完善、 监管力量不足
等外部建构缺失的影响。

相关监管陆续进场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记者注
意到，近期以来，多份直播营销监管
文件接连出台。 从地区行业规范标
准、全国性社团标准，到国家层面的
监管意见和专项行动， 都已将直播
带货监管提到核心位置。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北
京市公安局等 16 部门在全市开展
2020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剑指
直播营销、二手物品交易等领域。据
悉， 专项行动将严厉打击网络直播
营销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行为， 同时
引导直播行业龙头企业制定完善行
业自律公约。

浙江省网商协会也在近日制定
出台了全国首个直播电商行业规范
标准《直播电子商务管理规范》，从
直播电商生态圈和产业链的视角出
发， 对直播电商的不同参与角色如
直播平台、入驻电商、主播等提出要
求。

今年 6 月， 中国广告协会发布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 这是国
内首份直播营销行为规范性文件，
对直播电商中的各类角色、 行为都
作了全面的定义和规范。 该规范自
7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但专家表
示， 在法规层级上该规范仅属于行
业规范，效力有限。

在国家层面，前不久，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先是出台《规范促销行为
暂行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开展价
格促销活动有附加条件的， 应当显
著标明条件；开展限时减价、折价等
价格促销活动的， 应当显著标明期
限；折价、减价应当标明或者通过其
他方便消费者认知的方式表明折
价、减价的基准。 该暂行规定自 12
月 1 日起施行。

紧接着，11 月 6 日， 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
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 对网络直播营
销活动中的三大主体即网络平台、
商品经营者、 网络直播者的责任进
行梳理， 分层次进行责任划分。 同
时，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并
要求依法查处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
为。

就在指导意见发布后不久，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意见的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也拟将直播带货等网络交易
新业态纳入监管范围， 并要求网络
直播带货需提供回看功能。 有了回
看功能，消费者在维权时，就可以拿
出相关证据， 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
的权益。

11 月 13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互联
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网信办征
求意见稿）对外发布，并公开向社会
征求意见。《中国商报·法治周刊》记
者梳理发现， 网信办征求意见稿对
直播营销平台、 直播间运营者和直
播营销人员以及服务机构， 都作出
了明确的管理规定。

强监管与包容审慎

直播营销是网络直播者与商品
经营者签订服务协议， 通过网络平
台采取直播的形式对商品进行宣传
推广， 尤其借助直播者个人影响力
和营销能力、 商品特色和优惠活动
等吸引消费者作出购物决策的运营
模式。

专家表示， 网络平台是直播交
易的载体， 消费者和直播者是交易
主体或“运动员”，平台上的诸多商
品是被交易的客体， 市场监管部门
等主管部门则是“裁判员”，平台经
济的多重特质增加了监管难度。 网
络直播平台具有不同于传统平台的
“双边市场”特性。在此情境下，必须
考虑平台广告市场、 通信服务市场
与安全软件市场“三个市场”的供求
博弈及市场竞争情形。

令人欣喜的是， 陆续出台的相
关监管规定和条例体现了对新业态
监管的包容审慎态度。 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
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为例，
指导意见的标题和内容都体现了对
新业态监管的包容审慎态度。

业内专家表示，从标题看，指导
意见使用的是“网络直播营销活动”
而非“网络直播广告活动”，用更为
一般性的“营销”取代“广告”，从概
念上避免了电商直播活动完全落入
广告法的涵摄范围。从内容看，指导
意见多个条款强调， 构成商业广告
的， 应按照广告法履行相应义务和
责任。 其潜台词是有大量的直播内
容不构成商业广告， 不应受到广告
法的规制。

广东财经大学智慧法治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姚志伟表示， 指导意见
对于网络平台运营者的法律性质及
相应义务和责任的认定， 还体现了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在网络活动的监管中， 网络平
台处于枢纽地位。 我国的互联网治
理已形成“监管管平台， 平台管用

户”的监管模式。 专家表示，这种监
管模式要求对平台运营者设计合理
的义务和责任， 一方面使其有动力
管理好用户，维护好平台上的秩序，
减轻监管压力；另一方面，不能给平
台运营者过重的负担， 使其无法发
展。因此，设计好平台运营者的合理
义务和责任是监管设计的重中之
重。

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一条体现
了监管的原则性， 即网络平台运营
者符合电子商务法第九条对于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规定的情形， 应按
电子商务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
任；同时还体现了监管的灵活性，根
据网络平台运营者参与运营、分佣、
对用户控制力等情形的不同， 决定
其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电子商务
法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相关
义务和责任。

专家表示，相关监管陆续进场，
意味着直播营销将迎来新的强监管
时代。尽管相关法规层级比较低、约
束力还有待加强， 但强监管的信号
已很明显。 强监管时代的直播营销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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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直播带货
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
消费者对其的诟病也
如影随形： 虚假宣传、
质量低劣、 诱导交易、
售后无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
对外发布《互联网直播
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
理规定 （征 求 意 见
稿）》， 对直播营销平
台、直播间运营者和直
播营销人员等作出具
体规范。 专家表示，直
播带货将迎来强监管，
整个直播营销行业也
将迈入健康有序的发
展轨道。

直播电商爆发式增长 消费者投诉如影随形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直播营销将迎强监管

监管原则性
与灵活性
●网络平台运营者符合电
子商务法第九条对于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规定的情
形，应按电子商务法承担相
应的义务和责任。
●根据网络平台运营者参
与运营、分佣、对用户控制
力等情形的不同，决定其是
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电子
商务法关于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的相关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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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
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 要求依法
查处以下 8 种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
为。

依法查处电子商务违法行为。
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平台责任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依据电子商务法，重
点查处擅自删除消费者评价、 对平
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
为未采取必要措施、 未尽到资质资
格审核义务、 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等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违法行为。 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售
后服务保障不力等问题， 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重点查处对消费者
依法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
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 故意拖延
或者无理拒绝等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
为。 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虚构交易
或评价、 网络直播者欺骗和误导消
费者等不正当竞争问题， 依据反不
正当竞争法， 重点查处实施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帮助其他
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仿冒混淆、商业诋毁和违法
有奖销售等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售卖假冒伪劣
产品等问题，依据产品质量法，重点
查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
产品、 伪造产品的产地和伪造或冒
用他人厂名厂址等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
为。 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售卖侵犯
知识产权产品等问题，依据商标法、
专利法， 重点查处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的食品安全问
题，依据食品安全法，重点查处无经
营资质销售食品、 销售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 销售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等违法
行为。

依法查处广告违法行为。 针对
网络直播营销中发布虚假违法广告
问题，依据广告法，重点查处发布虚
假广告、 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
违法广告和违规广告代言等违法行
为。

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针对
网络直播营销中价格违法问题，依
据价格法，重点查处哄抬价格、利
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等违法行为。

相关链接 〉〉〉

严查八种违法行为

11 月 23 日，
在江苏省徐州市
睢宁县姚集镇村
雨蜜蜂养殖合作
社的蜂蜜包装间，
被称为“甜蜜大
姐”的姚秀凤在网
上直播销售椴树
雪蜜。
CNSPHOTO提供

11 月 20 日，在
浙江省瑞安市瑞祥
广场，平安创建“双
月攻坚”治安大巡防
行动正式启动。 该市
公安民警、 乡镇干
部、群防群治力量及
志愿者代表全面开
展全域大巡防，确保
警力在岗在线在路
面， 提高街面见警
率， 增强群众安全
感。 据悉，大巡防行
动将持续至今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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